
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股东 

有关情况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保险公司股权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现

将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变

更股东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2023 年 10 月 18 日，本公司收到股东金堆城钼业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钼集团”）《关于将陕西有色金

属集团持有的永安保险股权无偿划转至金钼集团的函》，

10 月 20 日，本公司收到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有色金属集团”）《关于将持有的永

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金堆城钼业集团

有限公司的函》。 

一、变更股东的有关情况 

1、股权转让方、受让方情况介绍： 

（1）股权转让方情况 

公司名称：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吴群英 

注册资本：211,000 万(元) 

住所（地址）： 

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 51 号高新大厦 21 层 

经营范围： 

授权范围内国有资本（产权、股权、收益）的经营和

管理；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的项目融资、投资及经营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

（2）股权受让方情况： 

公司名称：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程方方 

注册资本：400,000 万(元) 

住所（地址）： 

陕西省渭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风大街 67 号 

经营范围： 

矿产品（矿产资源勘探、开采除外）的加工、科研与

销售；新型建材的生产与销售；机械加工；项目投资（限

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）；建筑工程的施工；工程承包；房

地产经营与开发；土地、房屋租赁；物业管理；自营和代

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

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；天然水收集与

分配；自来水生产和供应；电力设施承装、维修与实验；

通信设施的技术服务与维护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转让的股份数量、股权比例 

陕西有色金属集团拟将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份无偿划

转至金钼集团，划转后，金钼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310750000

股股份（占公司总股份的 10.3259%），陕西有色金属集团

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。 

3、股东变更前后对照表： 

序

号 
股东 

变更前 变更后 

股份数

（股） 

占总股份

（%） 

股份数

（股） 

占总股份

（%） 

1 

陕西有色金属控

股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 

155375000.00 5.1630 0 0 

2 
金堆城钼业集团

有限公司 
155375000.00 5.1630 310750000.00 10.3259% 



4、发生分立合并等其他情形 

无 。 

二、资金来源的声明 

此次转让为无偿划转，未涉及资金运用。 

三、关联关系声明及逐级披露（参与投资的股东适用） 

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声明： 

我公司与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、投

资人之间存在以下关联关系：我公司是陕西有色金属控股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特此声明。 

股权结构披露情况： 

四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上述变更股东事项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监管局批

准后生效。我公司承诺：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
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

10 个工作日内发送邮件至 iad@circ.gov.cn。 

 

 

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10 月 27 日 
 


